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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财绩〔2020〕48 号

关于印发 2019 年度韶关市棚户区改造
项目绩效自评复审意见的通知

市住房保障中心：

根据《关于开展 2019 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核查工作

的通知》（韶财绩〔2020〕9 号）的要求，我局组织由第三方评

价机构成立的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送的 2019 年度韶关市棚户

区改造项目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核，形成了复审意见。

一、审核结果

韶关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343351.03 万元，

2019 年该项目预算安排资金 10000 万元。经审核，本项目绩效

自评复审得分为 75.4 分，审核等级为“中”（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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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问题

（一）自评组织开展。

1.材料填报质量不高。

建设单位填报的材料质量相对一般。

一是部分信息之间存在矛盾。如《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

自评基础信息表》中项目开始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1 日，完成日

期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开始日期晚于完成日期，且两个日期

均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其他资料中的项目起止日期不一致。

二是单位绩效自评的深度不足，如绩效自评报告缺少项目

绩效问题的挖掘和对应建议。

三是部分资料填写不准确。如《佐证材料目录清单》将韶

府办〔2015〕41 号文、韶土储函〔2018〕533 号文、韶棚改办

〔2019〕1 号文等批复文件作为项目绩效表现类材料，但上述

文件应属事项管理类材料，而非绩效表现类材料。

四是个别预期阶段性目标设置不合理。如项目所设第二个

阶段性目标为“原曲仁矿二期销售缴纳税费 3000 万元，含增值

税、附加税费、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商铺土地增值税等”，缴

纳税费虽属项目实施的必然环节，但不属于项目实施的主要内

容，不适合作为绩效目标来考量项目产出或效益。

五是绩效指标完整性和规范性不强。建设单位未设置产出

成本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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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等，指标设置完整性比较欠缺。同时，绩

效指标设置不规范。如产出数量和社会效益指标的指标名称均

设置为“其他”，指代不清楚，无法作为指标使用。如产出质量

指标为“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产出时效指标为“项目按期完

成率”，二者年度预期值均为“100%”，二者年度实现值也均为

“100%”，但根据有关资料，项目尚未完成全部投资建设内容，

未开展竣工验收，故该处指标名称、指标值设置和填写应有误。

2.佐证材料充分性不足。

本项目的佐证材料充分性仍不足，主要缺失以下材料。

一是单位未提供绩效目标类材料中的部门“三定方案”，如

其涉密，单位也未提供部门“三定方案”涉密的说明。

二是单位对项目绩效表现类材料梳理和提供不足。

（二）资金使用管理。

资金使用管理主要存在项目单位财务内控制度不够完善的

问题。通过核查本项目记账凭证可知，韶关市住房保障中心记

账人和审核人为同一人，单位财务职责分工不够完善，内控体

系有待完善。

（三）项目组织管理。

项目组织管理主要存在实施责任不够明确的问题。本项目

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由企业参与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单位——

韶关市住房保障中心承担的监管责任未体现在材料上，单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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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监督、管理不到位。

（四）项目产出效益。

1.项目产出。

（1）产出质量。

因项目尚未完成全部建设内容，也未开展竣工验收、检测

评估等，故目前项目建设质量不明。

（2）产出时效。

根据《原曲仁矿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项目原计划从 2011 年第二季度开始建设，到 2013 年第

三季度建成，但截止 2020 年 6 月，项目尚未进行竣工验收，竣

工时间严重延期。

（3）产出成本。

项目 2019 年预算控制情况良好，未出现超支情况。但建设

单位缺少有关项目成本控制的措施，项目成本节约情况、市场

询价情况、成本标准制定合理情况不明。

2.项目效益。

（1）社会效益。

通过实施棚户区改造，对低收入人群改善住房环境，进一

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和谐。但部分项目实施子项尚未全

部完成，社会效益尚未全面发挥。

（2）服务对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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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材料，项目单位对参加棚户区改造安

置住户的满意度调查，安置户居住环境改善后，98%安置户生活

质量提高、生活方式和出行满意度提高，但项目单位未提供满

意度调查问卷和结果分析材料。

三、相关建议

针对单位绩效自评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改

进建议。

（一）自评组织开展。

1.提高材料填报质量。

建议规范报送有关资料，提升材料质量。

一是建议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学习，提高对绩效自评的重视

程度，认真研究填报说明和材料指引，规范撰写绩效自评报告，

提高自评水准。

二是建议认真核对项目绩效自评和佐证材料，避免资料填

写错误，对绩效自评中的疑问，及时向有关人员咨询，确保所

填报的各项信息准确、规范，不同材料间逻辑自洽。

三是建议对阶段性绩效目标进行补充完善。建议从工程量

建设规模、解决棚户区群众安置数量等方面设置项目阶段性绩

效目标。

四是建议科学设置绩效指标。

产出数量指标可设置为改造（拆、建）棚户区面积 XX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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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发放安置资金 XX 户、完成咨询工作 XX 项、采购安保服务

期达到 XX 年、采购物业管理服务 XX 年、办证 XX 本等。

产出质量指标可设置为工程验收合格率、工程验收优良率、

咨询成果评审通过率、服务评估优良（合格、良好）率、住户

产权证办理率、住户不动产证办理率等。

产出时效指标可对应产出数量指标分别设置，确保指标设

置关联、具体、细化、可衡量。

产出成本指标可设置为物业管理服务费用较往年节约率、

安保服务费用较往年节约率、户均改造成本下降率、安置资金

发放超标率等。

经济效益指标可设置为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度、收回群众

原住宅 XX 套、收回土地 XX 平方米、收回群众原住宅折现值等。

社会效益指标可设置为安置住户 XX 户、安置居民 XX 人、

直接提供就业岗位 XX 个、建设配套设施（按具体设施计量）XX

项、群体事件发生数、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数等。

生态效益指标可设置为工程节水目标实现率、工程节能目

标实现率、工程节能措施采取项数、新建住房绿色建材使用率、

工地噪音等级、工地天气优良率、固废处理率、污水处理率、

原工地复植率等。

可持续发展指标可设置为新建住房使用年限、改造社区的

发展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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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指标可设置为住户满意率、拆建工人满意率。

2.提升佐证材料充分性。

建议继续补充有关材料，全面佐证项目绩效完成情况。

一是建议补充部门“三定方案”，如其涉密，则应提供部门

“三定方案”涉密说明。

二是建议建设单位加强产出和效益材料的收集和梳理，从

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等方面对项目产出

资料进行分类和收集，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

持续发展、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进行项目效益资料的收集和

整理。

（二）资金使用管理。

建议完善项目单位内控体系。建议项目单位根据会计核算

的规范要求，细化单位财务人员分工，推动记账人和审核人相

分离，健全项目单位财务内控体系。

（三）项目组织管理。

建议明确项目实施责任人。建议建设单位明确实施本项目

的主要负责人、实施人、监督人等，以及相关人员跟进项目实

施、监督、检查、勘验等情况的说明材料。

（四）项目产出效益。

一是建议建设单位加强项目跟踪，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质

量问题及时发现、并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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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议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建设时序管控，推动项

目早完工、早验收。

三是建议补充项目成本节约情况、采购项目市场询价情况、

成本标准说明情况等材料。

附件：2019年度韶关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绩效审核结果评分表

韶关市财政局

2020 年 12 月 30 日

信息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抄送： 局经建科。

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根据《关于开展2019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核查工作的通知》（韶财绩〔2020〕9号）的要求，我局
	一、审核结果
	韶关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估算为343351.03万元，2019年该项目预算安排资金10000万元。
	二、主要问题
	（一）自评组织开展。
	1.材料填报质量不高。
	建设单位填报的材料质量相对一般。
	一是部分信息之间存在矛盾。如《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中项目开始日期为2020年9月1日
	二是单位绩效自评的深度不足，如绩效自评报告缺少项目绩效问题的挖掘和对应建议。
	三是部分资料填写不准确。如《佐证材料目录清单》将韶府办〔2015〕41号文、韶土储函〔2018〕53
	四是个别预期阶段性目标设置不合理。如项目所设第二个阶段性目标为“原曲仁矿二期销售缴纳税费3000万元
	五是绩效指标完整性和规范性不强。建设单位未设置产出成本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可持续发展指
	2.佐证材料充分性不足。
	本项目的佐证材料充分性仍不足，主要缺失以下材料。
	一是单位未提供绩效目标类材料中的部门“三定方案”，如其涉密，单位也未提供部门“三定方案”涉密的说明。
	二是单位对项目绩效表现类材料梳理和提供不足。
	（二）资金使用管理。
	资金使用管理主要存在项目单位财务内控制度不够完善的问题。通过核查本项目记账凭证可知，韶关市住房保障中
	（三）项目组织管理。
	项目组织管理主要存在实施责任不够明确的问题。本项目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由企业参与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单位
	（四）项目产出效益。
	1.项目产出。
	（1）产出质量。
	因项目尚未完成全部建设内容，也未开展竣工验收、检测评估等，故目前项目建设质量不明。
	（2）产出时效。
	根据《原曲仁矿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原计划从2011年第二季度开始建设，到
	（3）产出成本。
	项目2019年预算控制情况良好，未出现超支情况。但建设单位缺少有关项目成本控制的措施，项目成本节约情
	2.项目效益。
	（1）社会效益。
	通过实施棚户区改造，对低收入人群改善住房环境，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和谐。但部分项目实施子项尚
	（2）服务对象满意度。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材料，项目单位对参加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户的满意度调查，安置户居住环境改善后，98%安
	三、相关建议
	针对单位绩效自评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一）自评组织开展。
	1.提高材料填报质量。
	建议规范报送有关资料，提升材料质量。
	一是建议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学习，提高对绩效自评的重视程度，认真研究填报说明和材料指引，规范撰写绩效自评
	二是建议认真核对项目绩效自评和佐证材料，避免资料填写错误，对绩效自评中的疑问，及时向有关人员咨询，确
	三是建议对阶段性绩效目标进行补充完善。建议从工程量建设规模、解决棚户区群众安置数量等方面设置项目阶段
	四是建议科学设置绩效指标。
	产出数量指标可设置为改造（拆、建）棚户区面积XX平方米、发放安置资金XX户、完成咨询工作XX项、采购
	产出质量指标可设置为工程验收合格率、工程验收优良率、咨询成果评审通过率、服务评估优良（合格、良好）率
	产出时效指标可对应产出数量指标分别设置，确保指标设置关联、具体、细化、可衡量。
	产出成本指标可设置为物业管理服务费用较往年节约率、安保服务费用较往年节约率、户均改造成本下降率、安置
	经济效益指标可设置为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度、收回群众原住宅XX套、收回土地XX平方米、收回群众原住宅折
	社会效益指标可设置为安置住户XX户、安置居民XX人、直接提供就业岗位XX个、建设配套设施（按具体设施
	生态效益指标可设置为工程节水目标实现率、工程节能目标实现率、工程节能措施采取项数、新建住房绿色建材使
	可持续发展指标可设置为新建住房使用年限、改造社区的发展情况等。
	满意度指标可设置为住户满意率、拆建工人满意率。
	2.提升佐证材料充分性。
	建议继续补充有关材料，全面佐证项目绩效完成情况。
	一是建议补充部门“三定方案”，如其涉密，则应提供部门“三定方案”涉密说明。
	二是建议建设单位加强产出和效益材料的收集和梳理，从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等方面对项目
	（二）资金使用管理。
	建议完善项目单位内控体系。建议项目单位根据会计核算的规范要求，细化单位财务人员分工，推动记账人和审核
	（三）项目组织管理。
	建议明确项目实施责任人。建议建设单位明确实施本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实施人、监督人等，以及相关人员跟进项
	（四）项目产出效益。
	一是建议建设单位加强项目跟踪，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及时发现、并进行整改。
	二是建议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建设时序管控，推动项目早完工、早验收。
	三是建议补充项目成本节约情况、采购项目市场询价情况、成本标准说明情况等材料。
	附件：2019年度韶关市棚户区改造项目绩效审核结果评分表

	



